
考核评价体系是政务热
线发展转型的“指挥棒”，兼具
正向引导与刚性约束作用。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政务服
务从“数字化”向“数智化”跃
升的关键阶段，政务热线需在
夯实“接诉即办”被动型服务
质效的基础上，向“未诉先办”
主动治理型跨越。2025年 6
月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规范和提升 12345 热
线服务的意见》明确提出，对
高频共性诉求事项，强化源头
治理、主动治理，推动“未诉先
办”；对季节性周期性诉求事
项，提前制定预案，做好工作
准备；对风险性苗头性诉求事
项，及时预警处置，防范问题
扩散升级。这标志着“未诉先
办”已从理念倡导走向制度
化、精准化的实操层面。政务
热线考核的重点不能停留在

“接诉即办”的效率评价，更需
在夯实接办质效的基础上，引
导政务热线进一步赋能政府
治理，将考核重心向前瞻性预
判与源头化解延伸。因此，构
建一套科学、精准的“未诉先
办”考核评价体系，推动政务
热线从“办”向“治”延伸，是亟
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当前，已公开的政务热线
考核指标大都以“事后接诉处
置”为导向，其考核内容、计分
规则、奖惩导向、督办机制均
适配“接诉即办”模式，对“未
诉先办”所倡导的源头预防与
前置治理形成制度性制约。
具体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 是 指 标 结 构 失 衡 ，重
“诉后处置”轻“诉前预防”。
现有考核指标体系中，接通
率、按期办结率、满意率、回访
差评整改率等被动处置类指
标权重高，而同类诉求下降
率、隐患排查率、批量投诉预
防等“未诉先办”专属指标分
值偏低，甚至未纳入正式考
核。部分地区仅考核“单个工
单是否办好”，不考核“同类问
题是否变少”，未设置高频点
位诉求下降率、重复投诉减量
率、排查化解隐患数量等长效
指标。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
原因是，政务热线考核体系建
立之初旨在解决群众诉求“没
人接、办得慢、推诿扯皮”等痛
点，所有考核指标、督办、奖惩

均围绕存量工单闭环处置搭
建，街镇、社区、网格员绩效、
评优、奖惩全部绑定热线工单
指标。各级单位更倾向将资
源投入看得见、见效快的显性
政绩，“未诉先办”因见效慢、
结果不直观，各地仅作为增设
的零散加分项，无统一权重、
核算规则、认定标准，相关考
核指标被边缘化。

二是标签体系浅表化，数
据质量制约治理效能。现阶
段，很多地区热线数据分析以
月度、季度静态汇总为主，大
都停留在事后复盘，缺少前置
预判分析能力。如缺少周期
性、规律性诉求趋势建模，对
供暖、开学、拆迁、劳资、汛期
等季节性高发问题，无法通过
历史数据预测诉求爆发节点，
难以提前部署治理力量；对苗
头性、增量型线索识别迟钝，
同类诉求缓慢上涨时，系统无
法自动抓取预警，等到集中投
诉形成批量工单才被动处置，
丧失未诉干预窗口期。核心
症结在于热线数据标签体系
浅层化，一方面，现有热线数
据分类仅区分物业、城建、市
场监管等行业大类，缺少“权
责交叉、政策漏洞、基础设施
短板、监管缺位”等根源成因
标签，只能知道“群众投诉什
么事”，不知道“为什么持续
投诉”，难以定位源头性、根
源性治理病灶。另一方面，缺
少空间精细化标签与诉求关
联分析标签，通常只以区级、
街道等行政区划标注事件点
位，同一区域多类投诉无法自
动关联聚类，导致前置排查缺
乏靶向性，难以形成综合治理
格局。

三是数据割裂，未形成治
理联动的数据闭环。热线平
台与网格巡查、社区台账、部
门业务、信访、城市管理等系
统数据不通，热线数据挖掘出
的治理风险点位，不能同步推
送网格员实地排查；网格治理
中发现的问题，也无法反向沉
淀以优化热线预判模型。热
线挖掘出的治理风险，通常需
要调用多部门数据进行复核
验证、综合研判。但是，现阶
段，地方政府跨部门数据共享
壁垒依然存在，热线数据分析
形成的风险清单、重点隐患点

位不能自动、实时下发社区和
职能部门，研判成果与一线前
置治理工作脱节。

四是概念泛化，考核边界
模糊导致行政资源错配。“未
诉先办”的核心在于依托对

“已诉”数据的挖掘分析，提前
识别民生隐患、前置介入源头
化解，变被动接诉为主动治
理。但是，在政务热线考核事
项清单设置中，部分地区出现

“未诉先办”概念泛化现象。
具体表现为：或将职能部门的
常规履职行为纳入“未诉先
办”考核，或将邻里私事、市场
纠纷等非行政职权范围的事
项纳入“未诉先办”考核，陷入

“凡有诉求风险，必有行政干
预”的误区。究其根源，一是
部分地方政府未能围绕“诉
求”这一核心概念厘清“接诉
即办”与“未诉先办”的内在差
异，将“主动治理”误读为“大
包大揽”；二是在政绩压力下，
一些地区将“未诉先办”作为
创新亮点盲目扩张考核范围，
以牺牲治理精准度为代价换
取表面的“全覆盖”，导致行政
资源错配与浪费。

五是激励薄弱，过程性评
价缺失抑制内生动力。部分
地区虽鼓励基层开展走访摸
排、风险预警等前置防控工
作，但此类体现“未诉先办”的
过程性举措，大多未纳入标准
化考核赋分指标，导致主动治
理“干与不干、做多做少差异
不大”，严重影响了其开展“未
诉先办”的积极性。究其根
源，传统事后结果导向考评模
式与“未诉先办”新型主动治
理范式存在适配矛盾。当前，

“未诉先办”仅作为“接诉即
办”考核体系的附属指标存
在，尚未形成独立、完整的评
价体系。若单纯依托“下降
率”等末端结果类指标进行考
核，则难以适配“未诉先办”的
事前闭环工作逻辑。此外，由
于过程性工作标准难以量化、
考核落地成本偏高，在实际考
评中极易被弱化、边缘化。

六是转化机制缺失，研判
结论难以落地未诉治理。数
据分析报告重数字展示、轻治
理对策，只罗列问题数据，缺
少配套的前置处置清单、责任
单位、整改时限，研判成果没

有及时转化为主动治理任务。
“未诉先办”的前置治理机制
尚未形成“数据分析—线索交
办—前置排查—成效回传”闭
环，热线数据分析人员、督查、
街道、行业部门定期会商不
足，缺少常态化联合研判机
制，预警线索缺少专人跟踪督
办，前置干预容易流于形式。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从以
下几个方面完善考评体系：

一是构建复合评价体系，
强化过程激励。提升“未诉先
办”在政务热线考评中的独立
性，打破将其作为“接诉即办”
附属指标的现状，构建适配主
动治理范式的考核框架，解决
主动前置治理、源头治理动力
不足问题。围绕“数据分析—
线索交办—前置排查—成效
回传”闭环，将基层开展的事
前治理行为进行标准化赋值，
利用数字化平台实现全流程
痕迹化记录，确保隐性预防投
入能够转化为显性考核分值。
同时优化激励指标设置，平衡
好末端结果类指标和前端过
程类指标，增加对主动发现化
解系统性隐患、处置历史遗留
难题等正向激励指标的权重，
充分激发基层开展源头治理、
主动化解矛盾的内生动力，避
免出现“口头强调主动治理、
考核仍沿用旧体系”的政策脱
节现象。

二是厘清考核边界，实施
清单化管理。严控非公共事
项纳入考评，推动“未诉先办”
考核更具针对性。依托政务
热线大数据研判梳理主动治
理任务，紧盯高频痛点、高发
隐患点位精准发力。严守法
定职权底线，出台市域统一考
评正向准入清单与负面禁入
清单，落实“清单之外不考核、
职权之外不摊派”，杜绝随意
扩围加码。摒弃排名“唯数量
论”，精准聚焦核心诉求，弱化
粗放铺展、强化处置精度，推
动基层将有限行政资源精准
下沉，纵深推进主动治理。

三是健全质效考评，夯实
数据根基。紧盯数据治理短
板，压实前置刚性考核关口，
将数据完整度、标签精准度、
标准化水平等核心能力列为
硬性考评指标，筑牢数据底层
质量底线。规范“未诉先办”

的问题抓取、数据分析研判、
对策生成推送、闭环整改反馈
全流程标准路径，明晰各环节
流程标准、职责边界与操作细
则。强化技术赋能支撑，搭建
大数据交叉比对、多维校验研
判机制，对工作成效开展定性
定量综合评估，鼓励基层摒弃
浅层汇总统计思维，深耕诉求
规律、民生痛点与治理根源的
深度研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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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月调度”
机制经验与启示

河南省安阳市创新建立

的“未诉先办”月调度机制，为

破解本版正文所述难题提供

了有益借鉴。该机制形成了

“市委调度、精准选题、纪委推

动、闭环治理”的系统治理模

式，其核心经验值得推广：

在精准选题方面，安阳市

依托 12345 热线大数据分析

系统，聚焦群众反映强烈、同

比环比上升明显的高频共性

难点问题，每月筛选2到 3个

诉求类别形成选题建议，报市

委、市政府确定 1 个调度主

题。这种基于数据驱动的精

准选题，有效避免了概念泛化

问题。

在工作流程方面，安阳市

建立了“调度、整改、督办”的

工作闭环，市纪委监委全程跟

进监督，确保数据分析成果转

化为实际治理成效。

在激励机制方面，安阳市

将“未诉先办”月调度作为“一

把手”工程，市委书记现场集

中调度，随机挑选工单，连线

群众了解诉求，当场明确解决

措施。这种高位推动机制，有

效激发了各级承办单位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实践表明，安阳市通过12

次“未诉先办”月调度，累计调

度热线典型工单613个，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5万余件，

同类问题日均诉求量下降30%

以上。该案例充分证明，科学

合理的考评体系是推动“未诉

先办”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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